
對於2020 年 9 月 8 日深水埗區議會大會動議討論的回應 
 

有關黃傑朗議員的動議，「保就業」計劃秘書處回覆如下。 
 
一般而言，除不具備申請資格的僱主外，有參與強積金計劃的僱

主都可為僱員在「保就業」計劃下申請工資補貼。至今，已獲批第一

期工資補貼的僱主機構接近15萬間。在「保就業」計劃第一期補貼期

內（即2020年6月至8月），這些僱主承諾的受薪僱員總人數達190萬。

我們亦已於8月18日公布第二期（補貼期為9月至11月）的申請詳情，

在申請期首日（即8月31日）更收到超過6萬份申請（尚未申請的僱主

可於9月13日或之前遞交申請）。 
 
不論是申請「保就業」計劃第一期或第二期的工資補貼，僱主均

需以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的其中一個月份作為「指定月份」。「保

就業」計劃代理人會以強積金受託人提供有關申請者於「指定月份」

的強積金紀錄證明書上所顯示的僱員人數及「有關入息」，用以計算

工資補貼額作為計算補貼的基礎。強積金供款資料已於2020年5月7日
鎖定，申請工資補貼的僱員強積金戶口亦必須於2020年3月31日或以前

已經開設，所以並不存在申請者於申請時（第一期申請期為2020年5月
25日至6月14日）借增加員工人數以獲得更多資助。 

 
同時，申請工資補貼的僱主在提交申請時須承諾並保證在補貼期

內，任何一個月有支薪的僱員總數（不包括正放取無薪假的僱員），

不能少於「承諾受薪僱員人數」（即2020年3月無論當時有否支薪的僱

員總數）。若僱主在收到資助後解僱員工，令補貼期間任何一個月出

現支薪的僱員總數（不包括正放取無薪假的僱員）少於「承諾受薪僱

員人數」的情況，僱主須向政府繳付罰款。 
 

就「承諾受薪僱員人數」為零的僱主機構而言，在「保就業」計

劃第一期已獲批工資補貼的僱主當中，這類僱主機構只有三百多間

（不足0.3%）。這些僱主並非一直無僱員的所謂「空殼公司」；相反，

當中大部分本身其實為微企，約9成在「指定月份」（2019年12月、

2020年1月或2月）實際有聘用一或兩名僱員，但在疫情下於3月因應經

營環境沒有聘請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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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計劃的所有僱主（包括「承諾受薪僱員人數」為零的申請人）

均須簽署承諾書。雖然這三百多間僱主機構在補貼期間「承諾受薪僱

員人數」為零，但它們在計劃第一期補貼期內（即6月至8月）仍必須

把工資補貼全數金額用於僱員工資，否則政府將取回未有用於支付工

資的補貼金額。故此，「承諾受薪僱員人數」為零的僱主需為早前削

減的職位聘回以往的僱員或重新進行招聘，及／或在考慮市場及營運

的情況後創造新職位，並將工資補貼全數用於重新聘用及／或新招聘

僱員的工資。所以，政府的所有工資補貼將全數成為僱員薪金，達到

協助保障僱員就業和收入的目標，而僱主並不能將工資補貼轉作其他

用途。 
 
「保就業」計劃下設有適當的監察及審核機制。在批出補貼後，

代理人會要求受託人提供上述僱主於補貼期內每月的強積金紀錄證明

書所顯示的「有關入息」，核對有關僱主有否履行承諾。「保就業」

計劃秘書處亦會適時在網頁上載已領取工資補貼的僱主名單及相關資

料。若僱員和公眾發現有僱主濫用或違反計劃條件，可向秘書處舉報。

秘書處及代理人會跟進所有舉報及投訴個案。 
 
另外，「保就業」計劃代理人會在發放工資補貼後抽查僱主作覆

核及實地視察。詳細而言，代理人會按所有申請者的主要特質分類

（例如公司大小等），並以風險為本的方式（例如收到舉報）抽取需

要實地視察的公司，抽查的僱主機構當中亦包括「承諾受薪僱員人數」

為零的僱主機構。截至8月底，代理人已完成超過140間（即超過三分

之一）這類僱主機構的實地視察。 
 
在完成所有調查工作後，秘書處會就第一期計劃收到的舉報個案

和跟進工作作總結，並會檢視於計劃第一期獲批補貼的僱主遵守計劃

有關守則及條款的情況，包括：要求強積金受託人提供僱主於補貼期

內相關強積金紀錄證明書，以證明書所顯示的「有關入息」來核對有

關僱主有否在補貼期間把工資補貼全數金額用於僱員工資（政府已要

求強積金受託人於8月31日前向「保就業」計劃代理人提供領取第一期

工資補貼的僱主在6月至7月的相關強積金紀錄證明書，以便計算未能

履行承諾的僱主需歸還政府的金額及／或需繳付的罰款）；以及審視

收到有關僱主裁員、減薪或強迫放無薪假的舉報調查結果。若發現有

僱主違反「保就業」計劃承諾，政府將會按計劃下的罰則向有關僱主



‐ 3 ‐ 
 

收回工資補貼。若發現有僱主嚴重濫用或違反計劃條件，秘書處亦會

決定是否需要剔除有關僱主第二期計劃的申請資格。 
 
若經調查後發現有僱主向政府、秘書處及／或其代理人作出虛假

陳述、虛報、隱瞞或提供虛假或誤導的文件或資料，以獲取計劃下任

何補貼，該僱主可能會被刑事檢控。如有需要，秘書處會將個案轉交

相關執法部門跟進。若有涉及《僱傭條例》規定或僱傭條件有關勞資

糾紛的投訴，秘書處會轉介勞工處跟進。秘書處截至8月底分別向勞工

處、海關及入境事務處轉介了99宗、1宗及1宗舉報或投訴個案。此外，

秘書處亦向強積金管理局轉介了9宗涉及僱主強積金供款相關的投訴個

案。 
 
 
 
「保就業」計劃秘書處 
2020 年 9 月  


